彰化縣溪湖鎮殯葬管理自治條例名稱及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溪湖鎮公墓暨納骨堂自治條例於民國九十年三月一日經溪湖鎮鎮民代表會第16屆第5次定期會公布，其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一十年十二月十六日經溪湖鎮民代表會第21屆第15次臨時會議決案修正。為因應本鎮公園化公墓更新計畫新增環保自然葬區，爰改名稱為「彰化縣溪湖鎮殯葬管理自治條例」及修正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1、 因應本鎮第一公墓更新計畫新增環保自然葬區，配合新增、刪減及修正本自治條例條文及章節名稱。
2、 [bookmark: _GoBack]本鎮公有土地傳統公墓全面禁葬並加強本鎮第一及第三公園化公墓及納骨堂殯葬設施等管理，並新增環保自然葬區。
3、 殯葬設施規費（包含設施的使用費、管理費，納骨堂內的骨骸罈費用及刻字費，土葬部份另外包含墓塚建造費）收取及退費更加完善，並新增環保自然葬區之收費標準。
